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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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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荷兰是较早开展环境审计的国家，其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具有政府强制环境审计与社会

组织自主环境审计并重、注重环境绩效审计、加强欧盟范围内区域合作环境审计等特点。近些年

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也开始呈现注重依托企业自主环境审计机制，

全面开展环境保护政策绩效审计，跨部门多领域协作环境审计，以及积极开展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审

计的趋势。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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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历史和现状

荷兰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化学工业、对

外贸易、金融服务和现代农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

柱，由于地理以及工业农业活动的影响，其环境问

题较为突出，为此，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法

律法规，政府也颁布并实施了许多具体的环境发

展规划和政策来保护及改善本国环境，以期解决

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荷兰环境法律体系主

要包括欧盟的环境保护条约和指令、欧盟法院环

境案件的相关判例、荷兰各级议会颁布的环境保

护法律和荷兰高等法院有关环境案件的判例。

荷兰环境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由于当时
还缺乏系统性保护环境的理念，荷兰政府只是针

对水源、土壤和噪音污染等具体环境问题制定了

一批单独的环境法规，例如《地表水污染法》

（１９６９）、《废弃物法》（１９７７）、《噪声侵权妨害法》
（１９７９）、《土地净化法》（１９８２）等等。第二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荷兰政府在这个时
期提出了“环境管理”的理念，确立了环境保护的

基本原则，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

管理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ＥＭＡ）。
这部法律包括了处理各种环境纠纷的相关程序方

面的规定，同时也包括了工厂或设施许可证申请

与发放的规定，废弃物质的管理规定，环境规划，

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环境法的救济与实施和财政

条款等内容。第三阶段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今。荷兰政府和社会组织以及公众都开始切实对

待环境问题，企业还自行制定了环境保护制度，国

家的环境保护政策进一步朝综合化方向发展。这

个阶段一方面不断有新法律出台，另一方面则是

企业越来越多地自行用更严格的要求来处理环境

问题［１］。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积极适应环境保护理

念、措施和规划的变化发展，不断调整其审计对象

和层次，使其与政府的环境环境保护立法和政策

保持协调一致。

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荷兰环境审计
法律制度把环境审计的重点放在部门性和地方性

特定环境问题的审计上，意图通过有针对性的审

计对政府因这些具体环境问题制定的政策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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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和执行效果实施监督。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种只针对地方性和特定性环境问题的环境

审计法律制度的缺陷性越发显露，因为地方性的

环境问题有可能会转移至国内的其他地方，部门

性的环境问题有可能转移到其他部门，特定的环

境问题可能会转化为系统性的环境气候问题。９０
年代以后，针对本国环境法规和政府环境政策的

变化，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也作出了相应的调

整。随着政府“环境管理”理念的提出，荷兰审计

院也确立了综合环境审计的模式，把原先只针对

特定环境问题（水源、土壤、大气）的特定环境审

计法律制度调整为针对系统型气候环境问题（气

候变化、酸雨、有毒物质管理）的综合审计监督，

尤其是《环境管理法》出台后，更是将环境审计的

重点放在了政府的综合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

许可和审批的审计上；将原先部门性和地方性环

境审计监督法律制度调整为跨部门的、涉及多个

相关环境利益团体的、全国性的环境审计监督模

式；同时依据欧盟相关环境保护指令和协定的要

求，积极开展在欧盟范围内的区域合作环境审计；

在审计层次上，针对《环境管理条例》中关于企业

应该对于环境保护负有独立的责任以及企业还要

通过建立相应的环境审计制度来开展自主环境审

计的相关规定，将原来的政府环境审计拓宽到企

业自身环境内部控制审计。

二、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政府强制环境审计与社会组织自主环

境审计有机结合

环境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很强的外部

性。环境资源的共有性决定了政府应当承担管理

和保护的职责。同时，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企

业，又是环境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其活动也会导致

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社会公众也应当具有环境

保护的注意义务。荷兰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政府环

境保护职责和公众环境保护义务共存，这就要求

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必须体现政府强制环境审计为

主、社会组织自主环境审计为辅的特点。

一方面，荷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政府必须具

有环境保护的职责。１９８３ 宪法第 ２１ 条规定：“政
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得国家适宜人民居住，

并且要保护和改善环境。”１９８９ 年政府开始执行
“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该计划是反映政府环境政

策的主要文件，它规定了环境领域大部分的一般

性标准，这些标准用来评价审计结果并得出审计

结论的基本框架，审计人员可以参照有关标准来

检查执行情况。１９９０ 年，荷兰审计院将环境政策
审计列为重要审计内容，正式将环境事项列入审

计研究发展计划，此后审计院开展的所有审计工

作都有义务在可行的情况下对环境事项进行

检查［２］。

另一方面，荷兰环境保护法还规定了社会公

众也应当具有环境保护义务。《环境保护法》第

１． １ 条规定社会公众必须对环境承担应有的注意
义务，要求任何社会公众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避

免或限制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荷兰环境

审计制度同时也规范了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自

主环境审计，并将其放在了与政府强制审计同等

重要的地位。１９８９ 年政府制定的《环境管理条
例》规定企业对于环境保护负有独立的责任，企

业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环境审计制度开展自主环境

审计。例如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每三年更新一次企

业环境战略规划［３］，并且把企业环境战略规划的

审计纳入其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计划。

（二）扩大了传统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内容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内容比较广泛，包

括由荷兰审计院（政府审计机关）、民间审计组织

以及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所从事的与环境保护有关

的合法性审计、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除此以

外，还包括了其他各种与之相关的环境评价和环

境审查法律制度，例如拟投资项目环境评价审计

法律制度、社会组织遵守国家环境法律法规情况

审计法律、污染预防审计法律制度、产品环保性审

计法律制度、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０）认证审计
法律制度等。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力度的

加大，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内容还会进一步

增加。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内容的广泛性是由其

环境保护立法的全面性决定的。在荷兰，政府对

环境的保护实施了战略性的管理和规划措施。

《环境管理法》第 ４． ３ 条和第 ４． ９ 条规定皇家政
府以及各行省政府必须每四年制定新的环境政策

规划。政府在进行可能会涉及到环境问题的决策

时，必须将此规划考虑在内。《环境管理法》还要

求荷兰审计院必须对政府决策进行环境政策法规

执行和环境规划的审计。《环境管理法》第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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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了皇家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每年都必须

制订一个包含了未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环境保护措

施的实施性环境计划。该计划的调整、财政预算、

实施情况和效果都必须进行环境审计。

荷兰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还包括了环境影响

评价审计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种对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的特定活动的事前预防措施。《环

境管理法》规定，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

染的活动都必须经过相关政府机关的批准，在此

批准过程中，必须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和环境污

染预防审计。《环境管理法》还规定了环境许可

制度和相应的环境许可审计制度。

（三）加强了欧盟范围内环境审计的区域合作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体现了欧盟环境区域

合作审计的特点。《环境管理法》中规定了荷兰

海域和境内国际河流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积极开展

区域环境保护合作的措施。荷兰审计院在政府环

境审计制度中也增加了加大区域合作环境审计力

度的内容，并且开展了富有实效的审计活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最高审计机关欧洲组织环
境审计委员会的组织下，荷兰、波兰、挪威、土耳其

等 ８ 个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联合开展了对《防止
船舶污染海洋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环
境审计。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突出了区域合作审计

的特点，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荷兰环境保护法的法律渊源和法律效

力的特殊性。荷兰环境法的主要法律渊源包括欧

盟的环境保护条约和指令、欧盟法院的相关判例、

荷兰各级议会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以及荷兰高等

法院的有关环境案件的判例，其中具有最高法律

效力的是对荷兰以及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

盟环境保护条约、指令和欧盟法院判例。根据欧

盟法，在欧盟环境指令和成员国环境立法并存的

局面下，欧盟主要通过辅助性原则、直接适用原

则、优先适用原则和例外原则来协调欧盟环境指

令与各个成员国国内环境立法之间的关系［４］。

欧盟法院也通过相关判例确认了欧盟法构成成员

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欧盟法优于成员国法。正

是由于欧盟法法律渊源和效力的特殊性，大量的

欧盟环保指令和区域环境保护协定成为荷兰环境

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环保指令和区域环境保

护协定都要求荷兰审计院必须会同其他欧盟成员

国的国家审计机关对指令和协定的执行情况开展

区域合作审计。

第二，得益于区域环境审计组织的组织和推

动。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ＩＮＣＯＳＡＩ）已经充分
注意到了环境保护越来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鼓励各国最高审计机关联合开展环境审计”的

观点散见于其环境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工作计划及

其他文件中。该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的第一部正

式文件即是《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如何在国际环境

协定的审计方面开展合作》，在该文件的指导下，

最高审计机关欧洲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推动了联

合开展对《赫尔辛基公约》（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和《东北太平洋环境公约》（ＯＳＰ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审计［５］。

第三，环境问题本身的共同性和相关性。由

人类活动而引发的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

区的界限，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

题，这就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推

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荷兰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地

势较低等自然因素，其国内环境问题的妥善解决

迫切需要加强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合作。荷兰环

境审计法律制度中区域合作审计的特点正是欧盟

内部区域合作的体现。

三、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

（一）从单纯强调政府强制环境审计向同等

重视社会组织自主环境审计转变

１９９０ 年，作为荷兰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荷兰
审计院开始将环境政策审计纳入重要内容，并且

开始根据《环境管理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ｃｔ，ＥＭＡ）的统一要求，对于拥有环境保护
任务的国家机关进行强制环境审计。荷兰审计院

早期非常强调政府强制环境审计，“它最主要的

任务是审计中央政府，所以审计院审计战略主要

是针对中央政府部门而制订的，其审计范围十分

广泛，包括中央政府 １３ 个部委的 ２３ 个政府机构
以及森林、供水、公共设施等公共管理部门，主要

是调查和评价这些部门、机构的能量节约、内部环

境管理和降低流动性等情况”［６］。

随着国内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

益尖锐，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开始出现

了从单纯强调政府强制环境审计向重视社会组织

自主环境审计转变的发展趋势。导致此种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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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置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

成为环境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化工工业和园艺农

业是国家经济两大支柱产业，企业的生产活动给

荷兰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积极开展企

业内部自主环境审计，有效地治理企业内部的环

境污染问题，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国家环境问题，已

经成为荷兰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制订者的共识。

第二，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ＮＥＰＰ）中，环
境管理的主要原则强调了企业自主环境审计的重

要性。ＮＥＰＰ环境管理的主要原则包括污染源对
策原则、维持现有环境质量原则、污染者自我负担

原则、企业自愿协定原则等。企业的内部审计部

门如果建立了内部环境审计机制，取得了国家环

保部门颁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书，就能有效预

防和控制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风险，还可以为

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

（二）从欧盟成员国联合环境审计法律制度

向国际合作环境审计法律制度转变

荷兰审计院一贯重视区域联合环境审计的实

践。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其联合了波兰、挪威、土
耳其等 ８ 个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共同开展了对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ＭＡＲＰ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审计。人类在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环境问题已经
演变为全球性的难题。全球气候异常、地球大气

层破坏等国际性环境问题的出现，要求各国政府

共同采取行动以应对全球性环境危机。最高审计

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制订了《各国最高

审计机关如何在国际环境协定的审计方面开展合

作》的文件，该文件要求各个国家的最高审计机

关协作开展针对国际环境协定的联合审计。在这

一国际文件的要求下，荷兰审计院积极参加了针

对《生物多样性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防治

荒漠化公约》、《海洋倾废公约》等国际环境协定

的国际联合审计活动。为了适应国际环境协定联

合审计的需要，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开

始从重视欧盟内部联合环境审计向顺应国际联合

环境审计需要的方向转变。

（三）从单一部门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向跨

部门多领域的联合环境审计法律制度转变

荷兰审计院长期以来主导着国家环境审计工

作，并且对于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发挥

着非常大的影响力。随着环境管理整体化趋势的

发展，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开始向跨部门、多

领域的联合环境审计制度转变。目前，有关的环

境行政管理机关主要涉及三个部门，即住房、空间

规划与环境部（ＶＯＲＭ），交通和水利管理部（ＭＴ
ＷＭ）以及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ＭＡＮＭＦ）。
环境管理局是 ＶＯＲＭ中的下设机构，其主要职责
是制订国家环境政策并确保实施，其中心任务是

作为国家环境机关执行国家环境规划所规定的事

务［１］。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出现了全面化

的趋势，审计范围覆盖了工业、能源、交通、农业等

领域以及上述多个环境管理部门。导致此种转变

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问题本身的成因日

益复杂，影响越发广泛，必须通过多部门综合治理

方能有效控制；二是荷兰的综合环境立法体系直

接促进了跨部门多领域联合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

形成。荷兰的环境立法从早期的单一环境问题立

法（例如 １９６９ 年《水污染法》、１９７０ 年《大气污染
法》、１９７６ 年《化学废物法》、１９７９ 年《噪音污染防
治法》）向综合环境立法（１９９３ 年《环境管理法》）
转变。荷兰的综合环境立法体系为多部门联合治

理环境问题以及多部门联合环境审计提供了法律

依据。

四、对我国环境审计法律制度

构建和完善的启示

　 　 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目标，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
保护环境和防控污染的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环

境审计能切实有效地监督和促进这些环境法规和

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行。

但是，我国的环境审计工作起步较晚，环境审计实

务和理论研究相对于环境审计开展较好的美国、

加拿大、荷兰、挪威等国家明显滞后。

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立法体系合理、实际

适用效果明显，其对于我国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

构建和完善主要有四点启示。

第一，重视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环境审计作用，

扩大环境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我国现阶段环

境审计的负责机构主要是审计署的农业与环境司

和各省、自治区审计厅的环境处。由于国家对于

企业内部环境审计重视不够、企业自身环境保护

意识薄弱、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构成单一等因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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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并未建立起内部环境审

计机制。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我

们应当通过增加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途

径来解决环保行政监督机关力量不足、监督不力

的问题。荷兰企业内部环境审计机制设置的实践

表明，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制度对于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治理是高效的。企业通过内部的环境审计监

督，从源头上把可能危害环境的不良因素控制住，

不仅降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也能给企业减少不

必要的治污开支。我们应当借鉴荷兰环境审计法

律制度的同等注重政府强制环境审计和社会组织

自主环境审计的做法，尽快构建我国的企业内部

环境审计法律制度。

第二，扩大环境审计类型，积极构建绩效环境

审计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环境审计的主要对象还

仅是政府环境保护资金，审计类型还是以财务收

支审计为主，还未针对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环保

法规、政策和绩效进行审计。政府对于社会组织

和企业的环境审计主要还是停留在监督企业是否

遵守环保法规政策的合规性审计上。环境审计的

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执行情

况、实际效果作出评价，从而达到推进和落实环境

保护工作的作用。荷兰审计院的环境绩效审计重

点关注了安全、收入、社会福利、教育、住房和环境

等领域，其制订的工作计划强调重点关注生物多

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发、对

健康的威胁、对外部安全的威胁、物理环境的退化

等环境问题［８］。我们应当借鉴荷兰的环境绩效

审计法律制度，努力探索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绩效

审计，构建绩效环境审计法律制度，把环境审计的

重点转变为针对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法

规和政策的适用效果、环境项目的实际收益和环

境保护行政部门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审计，确

保环境审计能够真实地反映被审计单位的环保措

施的实际执行情况，确保环境项目能够有效地

进行。

第三，积极探索跨部门联合环境审计，构建环

境审计外部专家机制。随着人类经济活动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环境问题的成因越发复杂，影响范围

已经扩大至工业、能源、交通、农业、医疗等多个领

域。环境问题的跨领域性导致了环境审计必然会

涉及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荷兰的环境审计

法律制度设置了环境审计外部专家制度，提高了

环境审计的效率。荷兰审计院主要从科研机构或

大学聘请了具有与环境审计特定领域相关知识技

术背景的外部专家来共同参与环境审计工作，并

且根据相关环境审计法律制度，联合了工业、农

业、卫生医疗等部门共同进行联合环境审计。我

国的审计机关应该吸收荷兰跨部门、多领域协作

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优点，由审计署农业与资源

环保司会同其他环保行政机关实务部门，构建联

合环境审计主体，积极有效地开展综合环境审计。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体系

的构建，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全球性环

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统

一行动。为了适应国际环境联合审计的需要，荷

兰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设置开始从重视欧盟内

部区域协作环境审计向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环境审

计的方向转变。荷兰审计院利用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担任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工作组主

席国的地位，起草制定了《关于最高审计机关如

何在国际环境协议审计方面进行合作的指南》、

《环境审计前景工作指南》等一系列重要国际组

织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联合环境审计的推广。

我国应当重视国际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努力树

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此，应积极开展与最高审

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在国际环境保护

协定审计方面的合作，努力构建国家最高审计机

关针对本国政府执行国际环境公约情况审计的法

律制度。国际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

获得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政府执行国际环境公

约情况的认同和积极评价。

作为国际上较早开展环境审计的国家，荷兰

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是立法体系相对合理、法律

法规适用效果明显的、较为先进的法律制度。虽

然国情有所不同，但是荷兰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对

于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我国的环境审计法律

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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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法务会计”专栏征稿启事

近年来，我国对法务会计人才需求呈大幅增长趋势，法务会计理论及法务会计人才培养问题逐

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将科学研究推向深入，并推动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交流，本刊特在

“法学研究”栏目下开辟“法务会计”专栏，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交流和探讨的平台。热忱欢迎广大专

家学者不吝赐稿。

投稿有关事项：①本刊择优选稿，优稿优酬，对于录用稿件，一律不收取版面费等费用；②论文

字数一般在 ８０００ 字左右；③作者投稿在三个月后未收到本刊处理意见，可转投他刊，对于一稿多投

者，本刊将列入黑名单中；④投稿方式有两种，一是网上投稿系统投稿，投稿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ｘｂｂｊｂ．

ｎ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ｓｊｘｙｘｂ ／ ｃｈ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作者登录”），二是电子邮箱投稿，投稿邮箱为 ｎｊｓｊｘｙｘｂ＠ １６３．

ｃｏｍ；⑤稿件正文不要出现作者信息，投稿请注明“法务会计”专栏；⑥论文格式规范、参考文献规范

及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本刊网站（ｈｔｔｐ：／ ／ ｘｂｂｊｂ． ｎａｕ． ｅｄｕ． ｃｎ ／）的“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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